河南师范大学学生参军保留学籍申请表

	学号
	
	姓名
	
	性别
	
	年级
	

	学院
	
	专业
	

	家庭详细住址
	
	联系

电话
	本人
	

	
	
	
	家庭
	

	保留学籍时间
	年     月     日     ——退役后两年

	注意事项
	1.在校生参军保留学籍至退役后两年，学生应在本次保留学籍时间到达前两周内持《河南师范大学学生退役恢复学籍申请表》等材料到武装部、学院、教务处办理相关手续。根据国家政策，学校将保留学籍至学生退役后两年,超过两年则按照退学处理，并注销学籍。

2.需成绩认定者,必须填写《学生参军成绩认定申请表》方可予以认定； 

3.不能认定成绩的课程和次学期所选课程，需由学院教务员老师办理退选手续；

4.对以上三条需学生本人办理申请手续而未办理的，由此产生的学籍和成绩方面的问题，责任全部由学生个人承担。

	申请人签字
	我已知晓上述注意事项，并会严格按照要求办理。

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家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  

	武装部

意见
	经核查，该生确属参军服役，同意保留学籍。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

	学院

意见
	该生本学期课程成绩已申请认定，并且本学期不能认定的课程和下学期所选课程已退选。            

教务员签字：

院长签字：
    学院公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

	教务处

意见
	同意保留学籍。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  


注：1. 此申请表交到教务处学籍管理科（文渊楼201室）；同时需提交《河南师范大学学生参军保留学籍告知书》（两份），申请人、家长签字、按指印；入伍通知书复印件；身份证复印件。

2. 需要成绩认定者到教务处网站 “下载园地”下载《河南师范大学学生参军成绩认定申请表》，填写完成后交考务科(文渊楼204)。

